
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辦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
之執行程序 

 

一、本程序係為機關辦理採購，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不發還或追繳

投標廠商所繳納押標金之執行程序。 

二、機關執行本程序前，應先確認廠商有無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所定押標金

不發還或追繳之事由： 

(一)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。 

(二) 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，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

標。 

(三)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 

(四) 得標後拒不簽約。 

(五)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，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。 

(六) 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。 

(七)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 

三、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，追繳押標金之情形，屬廠商未依招標文件

規定繳納者，追繳金額依招標文件中規定之額度定之；其為標價之一定

比率而無標價可供計算者，以預算金額代之。 

四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108 年 9 月 16 日工程企字第

1080100733 號令，主管機關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7 款認定屬「其

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」情形如下： 

(一) 有採購法第48條第 1項第2款之「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者」

情形。 

(二) 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、第 7 款情形之一。 

(三) 廠商或其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有採購法第 87 條

各項構成要件事實之一。 

五、機關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，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4 項至第 6 項規定，因五

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，該期間自開標日起

算；機關已發還押標金者，自發還日起算；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可得知

悉在後者，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。追繳押標金，自不予開標、

不予決標、廢標或決標日起逾十五年者，不得行使。機關執行押標金追

繳程序前，應先確認個案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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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機關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對廠商之書面通知應記載事實、理由、法令

依據、不予發還或追繳之押標金額度等，並附記採購法規定之廠商救濟

途徑、期間及受理機關等教示內容，使廠商知悉通知內容及其權利。 

(一) 前揭書面通知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 章第 11 節之送達規定。另如未附

記救濟期間者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，廠商於上開書面

通知送達後一年內提出異議，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。 

(二) 通知對象注意事項： 

1. 共同投標廠商之通知，應送達全體成員。 

2. 已解散並清算完結之公司，因其法人人格已消滅，無追繳押標金

之可能。 

3. 廠商如變更公司名稱及統一編號，按經濟部 101 年 7 月 24 日經商

字第 10102093360 號函（公開於經濟部商工行政法規檢索系統），

仍為同一法人主體，機關仍應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以書面

通知廠商。 

4. 投標廠商為獨資商號且負責人變更，如屬民法第 305 條之概括承

受，因押標金亦係就商號營業所生之權利義務，依民法第 305 條

第 1 項亦移轉至現負責人承擔，應通知現負責人；又原負責人亦

依民法第 305 條第 2 項於 2 年內負連帶責任，爰依民法第 305 條

第 2 項之規定亦得通知前負責人。 

5. 投標廠商為獨資商號且已辦理歇業，應通知違反採購法當時之負

責人；如為合夥商號且已辦理歇業，應通知該廠商，惟如合夥財

產不足清償時，適用民法第 681 條規定：「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

之債務時，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，連帶負其責任」，通知該廠商

之各合夥人。 

七、 廠商對於機關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之書面通知，如認為違反法令，致

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採購法第 75 條及第 76 條規定提出異議、申

訴，機關執行程序如下： 

(一) 廠商如對機關之通知提出異議，機關應自收受異議之次日起 15 日內

為適當之處理，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，前揭通

知應記載決定、理由、法令依據及應附記廠商如對於異議之處理結

果不服，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次日起 15 日內，以書面向該管採

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。另機關宜評估廠商提出異議之事由，如認



其異議有理由者，應自行撤銷、變更原處理結果。 

(二)  廠商如對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

訴，機關應自收受申訴書副本之次日起 10 日內，以書面向該管採購

申訴審議委員會陳述意見，包括事實通知、收受異議及異議處理結

果通知之收受或送達之時間；若廠商就機關異議處理結果向機關再

提出異議，或誤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外之機關申訴者，收

受機關應於收受之次日起 3 日內，將申訴書移送於該管採購申訴審

議委員會，並通知申訴廠商。另機關宜評估廠商提出申訴之事由，

如認其申訴有理由者，依採購法第 84 條，應自行撤銷、變更原處理

結果，並將其結果即時通知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。 

(三)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，招標

機關應自收受審議判斷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另為適法之處置；期限

屆滿未處置者，廠商得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向採購申訴審

議委員會申訴。 

八、機關辦理追繳押標金如有需採行政執行方式解決者，得依法務部 100 年

2 月 15 日法律字第 1000002446 號函（公開於工程會網站），以追繳押標

金之行政處分為執行名義，移送行政執行署各管轄分署強制執行，並依

行政執行法續辦。 

九、其他注意事項 

(一) 機關除自行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所定情形外，尚可留意

媒體報導、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判決書。各機關可向相關之

地方檢察署洽索緩起訴處分書，或利用司法院網站「司法院法學資

料檢索系統」裁判書查詢平台，依「法院名稱」、「裁判類別」、「全

文檢索語詞」等欄位，查詢最新判決書內容是否涉有機關所辦採購，

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 機關於 108 年 5 月 24 日前招標之採購案（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

案業經 108 年 5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49691 號令公布，

108 年 5 月 24 日生效）： 

1. 如需執行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程序，應先確認招標文件有無依

108 年 5 月 22 日修正前（下稱修法前）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記

載押標金不發還或追繳之事由。 

2. 機關依工程會 104 年 7 月 17 日後修正投標須知範本辦理之採購



案，如有需執行修法前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情形者，依

投標須知所載之令處理 

3. 機關於 104 年 7 月 17 日前辦理之採購案，發現有修法前採購法第

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情事，請依據招標文

件、修法前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及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

日（89）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處理。        

(三) 廠商有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所定情形之一者，如又涉及採購法第

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，機關應另依採購法第 101 條第 3 項規定，

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並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

認定廠商是否該當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；如有該當

者，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

政府採購公報；涉及應依營造業法、建築師法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

管理條例、技師法、自來水法、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、電器承裝業

管理規則等規定裁處停業、撤銷或廢止執照、許可或登記、罰緩等

處分或處罰情形者，應通知各該專業法規主管機關處理；涉及採購

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等情形時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規定：「公

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，應為告發」，將相關事證移送檢察

機關處理。 

本 程 序 所 載 工 程 會 函 釋 均 公 開 於 工 程 會 網 站

(https://www.pcc.gov.tw)\政府採購\政府採購法規\政府採購法規解

釋函令及相關函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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